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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勞工申訴身分保密須謹慎 

 前言 

勞動檢查機構職司勞動檢查業務，除依據勞動檢查法、職業安全衛生

法等相關勞動法規執行檢查職務，另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受理勞工申訴案

件。惟因申訴者多為現職員工，申訴人身分一旦外洩致雇主知悉，將可能

使申訴勞工陷於遭受解僱、調職或減薪等不利處分之困境，是以，對於受

理勞工申訴案件處理程序，若未確實嚴守保密規定或因疏忽而有不慎洩漏

申訴人身分情形，除打擊勞工公益舉發行為外，亦極易斲喪機關公信力，

並將對申訴勞工造成相當大之損害，爰如何妥善保護申訴人身分免於外洩

及確實嚴守保密規定，為不可忽視之重要課題。 

 案例摘要 

 某甲為勞動檢查機構檢查員，其係初任公職剛滿一年的菜鳥，在一次

受理民眾檢舉渠任職之「○○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下稱○○公司）違

反勞動條件，並要求身分保密之申訴案件中，某甲為查明○○公司有

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情事，至申訴人任職之○○公司實施檢查，

並向雇主調閱含申訴人在內之員工名冊。惟在案件處理上，某甲疏未

注意○○公司員工總數及調閱人數間之抽樣比例（該公司員工總計 7

名，某甲僅調閱 2 名員工之資料），且調閱之員工資料均係在同棟大樓

任職管理員之人員，致雇主得縮小臆測申訴人之範圍。 



 檢查員某甲翌日接獲雇主來電訛稱其知悉何人為申訴人，並表示該員

同意撤回申訴案。某甲聽聞即欲聯繫申訴人確認其真意，然因受理時

未詳加確認申訴人聯絡電話，致無法立即聯繫到申訴人，隨即某甲竟

選擇直接傳真申訴撤案單至○○公司。此舉讓雇主直接接獲該撤案

單，並持單要求其懷疑為申訴人之員工撤案，且公開質疑申訴人對公

司之忠誠度，致申訴人在公司承受莫大壓力，進而心生強烈的離職念

頭，造成十分慘重的傷害。 

 問題分析 

 受理案件未詳加確認申訴人聯絡電話本案檢查員受理申訴案件，對於

申訴人所留可供聯絡之電話、地址等資料，未詳加確認，致電話號碼

辨識錯誤，無法與申訴人聯繫確認案件相關程序。 

 檢查抽樣方式洩漏申訴人身分本案檢查員調閱員工（含申訴人）資料

未注意公司總人數及調閱人數間之抽樣比例，抽樣比例過低；另所調

閱之人員均在同一棟大樓任職管理員。從抽樣比例及空間關聯上，極

易遭雇主臆測出申訴人身分。 

 未向申訴人確認真意即逕自傳真至遭申訴單位本案檢查員遭雇主訛

詐，誤認申訴人有將申訴案撤案之意思，因無法聯絡上申訴人確認真

意，逕自傳真申訴案撤案單至遭申訴之事業單位，導致雇主得持該撤

案單據以要求其懷疑為申訴人之員工撤案。 

 檢查員未具保密觀念，輕率誤信雇主說詞本案檢查員為初任公職剛滿

一年之員工，因資淺無經驗，尚無堅強之監督分際界線及保密觀念，



對於事業單位雇主單方表示知悉何人為申訴人並告以該人有撤案之意

思，輕率誤信，未循正式管道通知申訴人，逕將撤案單傳真至事業單

位。 

 改善及策進作為 

 詳加確認申訴人之聯絡資料 

受理申訴案件，對於申訴人所留可供聯絡之電話、地址等資料，應詳

加確認，俾將來公（文）務往返聯絡無誤。 

 檢查抽樣方式應避免申訴人身分曝光 

執行檢查有關受檢場所抽調員工資料人數應具有廣泛性及不特定性，

避免因取樣比例過低及時間、空間關聯因素，而使受檢查之雇主易於

臆測出申訴人身分，間接造成申訴人身分之曝光。 

 撤案程序應憑申訴人之真實意思辦理 

申訴案撤案程序應由申訴人主動向勞動檢查機構提出，並由該案承辦

檢查員直接對口聯絡，由承辦檢查員確認申訴人之真實意思並提供撤

案單憑辦，不得透過申訴人以外之第三人，以確保撤案表示之真實

性。 

 強化檢查員辦案技巧並落實員工保密觀念 

持續教育檢查員辦理申訴案之執法技巧，加強宣導深化檢查員行政程

序作為及公務保密觀念，將公務機密教育列為新進檢查員之訓練課

程，杜絕任何可能洩漏申訴人身分之管道及避免滋生洩密爭議之方

式。 



 結語 

政府機關除提供公共福利服務外，尚有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

之職能，尤其在負有稽查、檢查等公權力性質的機關，面對民眾舉發或申

訴違反法令之情形，除依法查辦外，對於舉發人或申訴人之身分，尤須注

意保護其身分，切勿使其身分曝光。若過程中因故意或過失洩漏舉發人或

申訴人身分，除公務員個人將負擔刑事責任外，將嚴重打擊民眾對於違背

公益行為舉發之信賴，更斲喪政府機關之公信力。 

保密是公務員之法定義務，保護申訴人身分更是掌有公權力機關責無

旁貸的責任。是以，公務機密維護作為之完善，實賴每一位公部門服務人

員之努力，持續透過宣導與教育加強保密的觀念，使其於平時行政作業時

即養成良好的保密習慣與警覺，有效防杜違反保密規定或洩密不法情事發

生，俾提升公務機關為民服務品質。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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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宣導 

評選眼不明，圍標分不清 

【故事簡述】 

賈關懷當選鄉長以後，為了實現給鄉民更便利洽公環境的競選政

見，努力爭取到縣政府的補助款，辦理機關內部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 

開標當日，公所建設課課長賈仙跟技士放水弟等人，進行第一階段

廠商資格審查時，發現賺很大公司、兩光公司跟肉腳公司等 3 家廠商，

投標文件有下列不符合規定，卻仍然審查通過，讓他們可以進行第二階

段採購評選委員會的評選： 

(一) 肉腳公司、兩光公司沒有提出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文件。 

(二) 賺很大公司沒有提供共同投標協議書。 

賈關懷、賈仙跟行政室主任吳優等三人，同時擔任評選委員會的委

員，評選過程也發現下列情形，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應該不能決標給

任何一家廠商，但他們還是讓賺很大公司得標承攬： 

(一) 賺很大公司、兩光公司跟肉腳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建議書內容，幾乎

完全相同，而且每家廠商所填寫的地址與電話號碼都是相同的，廠

商間疑似有互相掩護圍標。 

(二) 賺很大公司的服務建議書所列單價偏高、施作項目未核實丈量，擺

明想要把公所當作肥羊敲一筆。 



賈關懷、吳優、賈仙與放水弟等人，明知道賺很大公司有不符合投標資

格、投標廠商文件雷同、服務建議書內容不實等情，卻故意讓賺很大公

司得標，並獲得不法利益新臺幣 40 萬 6,670 元。最後，4 位公務員被法

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圖利罪，判處 5 年 4 個月至 5

年 6 個月不等有期徒刑，褫奪公權 4 年。   

【溫馨叮嚀】 

一般合法之政府採購案，得標廠商扣除材料成本、管銷費用及稅捐

後，通常會有合理利潤。公務員違背法令規定或正當採購程序，讓賺很

大公司得標原本無法取得之標案，法院認定賺很大公司所獲得的合理利

潤，即屬不法利益，公務員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圖

利罪。 

同仁辦理採購時，不論在選擇招標方式、訂定施作項目、審查廠商

資格及報價或後續履約管理階段，都必須遵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齊



備採購流程。採購人員在審理投標廠商資格時，也應該確認廠商是否依

據政府採購法提供完整證明文件，並詳實審查施作項目、數量及單價是

否符合行情，以確保採購品質，為公帑嚴格把關。 

若發現投標廠商之間，具有採購重大異常關聯（例如：1. 廠商地址、

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聯絡人或電子郵件網址相同者；2. 投標文件內

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者；3. 投標標封或通知機關信函號碼

連號，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者；4. 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為同

一人；5. 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等），應依政府採購

法第 50 條規定處理，開標前發現者，不予開標；開標後發現者，不予決

標；並立即通知機關開標主持人、採購單位與監辦單位及時處置。 

【參考法規】 

 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

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五、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

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下

罰金：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



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

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